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學生請假規則 
109年 7月 14日經校務會議通過 
110年 1月 20日經校務會議修正 

※注意：請詳閱規則後再辦請假，未按規則請假以曠課論！ 

一、 請假程序： 

請假欄上基本資料如：請假別為事假、公假、病假(含產前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及生理假)、喪假，請假事

由、請假日期、節數等，學生均應親自填寫完整，並依序請家長、導師、輔導教室簽章後送學務處辦理。 

二、 請假期限及規定： 

   1、病假：如因病而無法到校上課，應請家長(監護人)先以電話通知導師或學務處，於病癒返校三日內，補辦請假手

續。 

      ※病假一日以內(含一日)者：請檢附家長證明，辦理請假。連續病假超過一日，未逾二日(含二日)者：請檢附就

醫證明，辦理請假。連續病假超過二日：請檢附診斷證明書，辦理請假核定。 

  2、公假：學生請公假時應合於下列項目： 

   (1)代表學校參加比賽，及政府所舉辦之各種考試、集會等。 

   (2)兵役身家調查、體檢。 

   (3)辦理學校班級、社團等公務。(請假時應附上有關證明或請指派公務老師簽證)。此種性質之請假尚須另行填寫公

假單，並於事前辦理。 

  (4)參加大學推甄或申請入學面試時，准予公假一天；學校在嘉義以北或東部時，准予路程假一天。餘以事假辦理。 

  3、事假：請事假應該要在事前請妥(事由應概要述明)，同時亦須檢附相關證明，事後請假一律不准。 

※(註冊)考試期間(含考前三天)，不准事假，其他請假均須經校長核准，再送教務處登記始為有效。 

4、喪假：須檢附證明文件(如訃文、唁電等)，或由家長出具證明。 

5、就學期間，學生因懷孕引發之事(病)假、產假，得持醫生證明辦理請病假；或因哺育幼兒之突發狀況亦得辦理請事

假。 

6、請假期間：學生辦理各種請假，應於三日內完成，如有特殊理由，無法於期限辦理者，最遲應於五日內(返校第一日

起算)補辦完成，逾期不予補辦；未於每週或每月最後一週缺曠統計表發送各班後五日內完成簽名確認和辦理修正者

(含補請假)，獎懲通知單寄出後，將不再受理修正(以上日期之計算皆以上課日)。如有特殊事故，得召開學生事務

輔導會議討論決定。 

7、如於校內重大集會活動（園遊會，校慶，公民訓練，實彈射擊，半屏山登山淨山，蓮池潭環潭路跑或各年級特色活

動等）期間申請事假，除依事假申請流程辦理外，為確保學生自主學習之權益，須於返校後 3日繳交五百字以上心

得與照片，心得格式請至學務處網頁自行下載完成內容並核章後缴回學務處留存，始可准假。如未繳交心得，將取

消事假登錄。心得格式如下。一天一份。 

三、 臨時外出： 

學生上學後在校内，如因病或突發急事欲行請假，須先填寫外出三聯單，經導師簽證後 （導師不在時請任課老師

簽證），再送至輔導教官處，憑以辦理外出，方可離校，否則 日後不得據以辦理補請假手續，同學辦理臨時外出

程序，詳細規定如下： 

(一) 先向班級導師或到教官室申領外出三聯單（一式三份）， 然後填妥各項有關資料。 

(二) 填妥三聯單後，務必先請班級導師核可，導師不同意即不得辦理外出；導師不在時（請假或外出）得向該節

任課老師辦理。 

(三) 到教官室向輔導教官（其他教官亦可）請示外出 。 

(四) 以教官室電話和家人聯絡，經家人同意後，再請教官在三聯單上簽字後即可外出。惟應與連絡上家長，否則

即不得辦理外出。 

(五) 學生到校上學，學校自負有照顧學生之責，因此學生一旦要離校外出 ，學校自有連絡家長知悉之義務。 

四、 准假權責： 



(一) 請假一日以內(含一日)者，由導師核准。 

(二) 連續請假超過一日，未逾二日(含二日)者，由生輔組長核准。 

(三) 連續請假超過二日，未逾七日(含七日)者，由學務主任核准。 

(四) 連續請假超過七日以上者，呈請校長核准。 

(五) 連續請假超過一日者，不得以規避本項「准假權責」方式，辦理請假。如有以上情形者，得以學生獎懲實施

規定處分。 

(六) 重大集會之請假者，呈請學務主任核准。 

五、 每學期曠課時（節）數除因公、因病或因特殊事故經校方准假外，其曠課時數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總時數三分之

一者，不予成績考查，該科目成績並以零分計算，且不准參加補考。 

六、 不得塗改請假時數、日期及冒用家長、師長印章或簽名，違者依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記大過處分。 

七、 請假單上各欄位應確實填寫，若因個人疏忽填寫不正確，導致缺曠課情事，將依情節予以適當處分。 

八、 學生缺曠統計，以每星期計算，於次週公布於各班級，如有疑問義可逕至學務處生輔組查詢，如未於每週或每月

最後一週缺曠統計表發送各班後五日内完成簽名確認和辦理修正者（含補請假），獎懲通知單寄後，將不再受理修

正(以上日期之計算皆以上課日）。如有特殊事故，得召開學生事務輔導會議討論決定。 

九、 在校無故曠課者，不得補辦請假手續。 

十、 日後同學如有因請假程序不合，或手續不完備及未依請假期限請假，而致發生各種權益受損之情形，一律由同學

自行負責。 

十一、為維護校園或課堂秩序管理，學生請假期間，欲返校入班學習者 ，至生輔組辦理銷假。 

十二、未參加公民訓練者到校自修：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須在家長同意書之截止日前，繳交自主學習(自修)計劃書；

並於公訓結束前，繳交自主學習(自修)心得報告，一天五百字以上。格式如附件。 

   

 

 

 

 

 

 

 

 

 

 

 



高雄市左營高中未參加公訓者到校自修－附件一 

自主學習(自修)計劃書 
 家長同意書之截止日前提出自主學習計劃書並送至學務處審查。 

 審查不合格者退回修改並重新審查。 
班級  

時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活動

地點 
教室 

姓名  

第一天實施內容與進度：(必須是學科且在教室自修，依節次依序填寫，內容具體清楚) 

 

 

 

 

 

 

 

 

第二天實施內容與進度：(必須是學科且在教室自修，依節次依序填寫，內容具體清楚) 

 

 

 

 

 

 

 

 

導師

簽章 
 

訓育

組長 
 

學務

主任 
 

校

長 
 

 

 



高雄市左營高中未參加公訓者到校自修－附件二 

自主學習(自修)心得報告 
 公訓結束前將自主學習心得報告繳交至學務處審查。 

 審查不合格者退回修改並重新審查。 
班級  

時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活動

地點 
教室 

姓名  

第一天心得報告：(務必達 500字以上) 

 

 

 

 

 

 

 

 

第二天心得報告：(務必達 500字以上) 

 

 

 

 

 

 

 

 

導師

簽章 
 

訓育

組長 
 

學務

主任 
 

校

長 
 

 
 
 
 



編號： 

編號： 

 
列印日期：                  ★請詳閱請假規則 生輔組登錄後 蓋戳章發還★ 

左營高中學生請假單 (第一聯：學務處存查)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假別  
請假

時間 

自      年    月    日 第     起 共

計 

日 

自      年    月    日 第     止 節 

檢附證明 就診掛號單/收據  醫師診斷證明  訃聞  其他證明文件： 

請假

事由 

     

 

家長簽名：            . 

簽立同意書日期：            . 

導師聯繫結果 導師准假簽章【1日以內(含)】 

 
 

 

請假 2日需核章 請假 3-7日需核章 請假 7日以上需核章 

生輔 

組長 

准假 

簽章 

 

學務 

主任 

准假 

簽章 

 
校長 

准假 

簽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列印日期： 

左營高中學生請假單 (第二聯：學生存查)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假別  
請假

時間 

自      年    月    日 第     起 共

計 

日 

自      年    月    日 第     止 節 

家長

簽名 
 家長電話  

登

錄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學生請假規則 

※注意：請詳閱規則後再辦請假，未按規則請假以曠課論！ 
一、請假程序： 

請假欄上基本資料如：請假別為事假、公假、病假(含產前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及生理假)、喪假，請假事由、請假
日期、節數等，學生均應親自填寫完整，並依序請家長、導師、輔導教室簽章後送學務處辦理。 

二、請假期限及規定： 
   1、病假：如因病而無法到校上課，應請家長(監護人)先以電話通知導師或學務處，於病癒返校三日內，補辦請假手續。 
      ※病假一日以內(含一日)者：請檢附家長證明，辦理請假。連續病假超過一日，未逾二日(含二日)者：請檢附就醫證明，

辦理請假。連續病假超過二日：請檢附診斷證明書，辦理請假核定。 
   2、公假：學生請公假時應合於下列項目： 
   (1)代表學校參加比賽，及政府所舉辦之各種考試、集會等。 
   (2)兵役身家調查、體檢。 
   (3)辦理學校班級、社團等公務。(請假時應附上有關證明或請指派公務老師簽證)。此種性質之請假尚須另行填寫公假單，並

於事前辦理。 
   (4)參加大學推甄或申請入學面試時，准予公假一天；學校在嘉義以北或東部時，准予路程假一天。餘以事假辦理。 

     3、事假：請事假應該要在事前請妥(事由應概要述明)，同時亦須檢附相關證明，事後請假一律不准。 
   ※(註冊)考試期間(含考前三天)，不准事假，其他請假均須經校長核准，再送教務處登記始為有效。 

4、喪假：須檢附證明文件(如訃文、唁電等)，或由家長出具證明。 
5、就學期間，學生因懷孕引發之事(病)假、產假，得持醫生證明辦理請病假；或因哺育幼兒之突發狀況亦得辦理請事假。 
6、請假期間：學生辦理各種請假，應於三日內完成，如有特殊理由，無法於期限辦理者，最遲應於五日內(返校第一日起算)

補辦完成，逾期不予補辦；未於每週或每月最後一週缺曠統計表發送各班後五日內完成簽名確認和辦理修正者(含補請
假)，獎懲通知單寄出後，將不再受理修正(以上日期之計算皆以上課日)。如有特殊事故，得召開學生事務輔導會議討論
決定。 

7、如於校內重大集會活動（園遊會，校慶，公民訓練，實彈射擊，半屏山登山淨山，蓮池潭環潭路跑或各年級特色活動等）
期間申請事假，除依事假申請流程辦理外，為確保學生自主學習之權益，須於返校後 3日繳交五百字以上心得與照片，心
得格式請至學務處網頁自行下載完成內容並核章後缴回學務處留存，始可准假。如未繳交心得，將取消事假登錄。心得格
式如下。一天一份。 

三、臨時外出： 
學生上學後在校内，如因病或突發急事欲行請假，須先填寫外出三聯單，經導師簽證後 （導師不在時請任課老師簽證），
再送至輔導教官處，憑以辦理外出，方可離校，否則 日後不得據以辦理補請假手續，同學辦理臨時外出程序，詳細規定如
下： 

1、先向班級導師或到教官室申領外出三聯單（一式三份）， 然後填妥各項有關資料。 
2、填妥三聯單後，務必先請班級導師核可，導師不同意即不得辦理外出；導師不在時（請假或外出）得向該節任課老師辦

理。 
3、到教官室向輔導教官（其他教官亦可）請示外出 。 
4、以教官室電話和家人聯絡，經家人同意後，再請教官在三聯單上簽字後即可外出。惟應與連絡上家長，否則即不得辦理外

出。 
5、學生到校上學，學校自負有照顧學生之責，因此學生一旦要離校外出 ，學校自有連絡家長知悉之義務。 

四、准假權責： 
(一) 請假一日以內(含一日)者，由導師核准。 
(二) 連續請假超過一日，未逾二日(含二日)者，由生輔組長核准。 
(三) 連續請假超過二日，未逾七日(含七日)者，由學務主任核准。 
(四) 連續請假超過七日以上者，呈請校長核准。 
(五) 連續請假超過一日者，不得以規避本項「准假權責」方式，辦理請假。如有以上情形者，得以學生獎懲實施規定處

分。 
(六) 重大集會之請假者，呈請學務主任核准。 

五、每學期曠課時（節）數除因公、因病或因特殊事故經校方准假外，其曠課時數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不予
成績考查，該科目成績並以零分計算，且不准參加補考。 

六、不得塗改請假時數、日期及冒用家長、師長印章或簽名，違者依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記大過處分。 
七、請假單上各欄位應確實填寫，若因個人疏忽填寫不正確，導致缺曠課情事，將依情節予以適當處分。 
八、學生缺曠統計，以每星期計算，於次週公布於各班級，如有疑問義可逕至學務處生輔組查詢，如未於每週或每月最後一週缺

曠統計表發送各班後五日内完成簽名確認和辦理修正者（含補請假），獎懲通知單寄後，將不再受理修正(以上日期之計算皆
以上課日）。如有特殊事故，得召開學生事務輔導會議討論決定。 

九、在校無故曠課者，不得補辦請假手續。 
十、日後同學如有因請假程序不合，或手續不完備及未依請假期限請假，而致發生各種權益受損之情形，一律由同學自行負責。 
十一、為維護校園或課堂秩序管理，學生請假期間，欲返校入班學習者 ，至生輔組辦理銷假。 
十二、未參加公民訓練者到校自修：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須在家長同意書之截止日前，繳交自主學習(自修)計劃書；並於公訓

結束前，繳交自主學習(自修)心得報告，一天五百字以上。格式如附件。 

 

 


